
湖 南 省 教 育 厅

转发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启动新一轮
高等学校章程修订工作的通知》

各高等学校：

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启动新一轮高等学校章程修订工作

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你们。请各高等学校按照《通

知》要求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组织研究章程修订。确需对章程进行

修订的学校，应当尽快成立工作专班，启动章程修订工作，严格

校内审议程序，确保办学治校“基本准则”富有科学性、严谨性和

可操作性。尤其是民办高校以及近年来新增或转设的高校，要加

强学习研究，认真做好章程起草或修订工作，确保章程充分体现

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。章程文本定稿后，登录“湖南省政务服务网”

办理（在主页面点击“我要办”按钮，进入“一件事一次办”网页，输

入“地方政府主管的高等学校及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章程核准”搜

索，按照要求提交材料的 PDF或WORD文档即可）。2017年以来

已将章程报送我厅核准的高校，此次可暂不组织修订，其余高校

在 2022年 12月底前要完成章程修订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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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启动新一轮高等学校章程修订工作

的通知

湖南省教育厅

2021年 11月 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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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政法厅函〔2021〕17号

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启动新一轮高等学校
章程修订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，

有关部门（单位）教育司（局），部属各高等学校：

为落实中央巡视整改工作要求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

关于高等教育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进一步推进高校依法治校、

依法办学，我部决定启动新一轮高校章程修订工作。现就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提高认识，落实责任。章程是高等学校依法自主办学、

实施管理和履行公共职能的基本准则。自 2013年实施高校章程建

设工作以来，章程在高等学校依法治校，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

力现代化中发挥了重要基础性作用。近年来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就

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作出了一系列新的决策部署，高等学校改革发

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，需要与时俱进对章程进行修改，以适应新

的要求。各地、各高校要充分认识章程修订的重要意义。要将修

订工作作为当前落实中央对高等学校巡视整改工作要求的一项重

要政治任务，高度重视、抓紧落实。要将修订工作与学校“十四五”

规划的制定和落实结合起来，与高校进入新发展阶段、贯彻新发

展理念、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形势结合起来，成为又一次凝聚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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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面共识的工作过程，促进学校改革发展，精心谋划、科学组织。

二、突出重点，保证质量。此次章程修订要重在贯彻落实全

国教育大会精神，根据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、国务院发布的有

关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文件精神，集中修订重要条文。

要着力加强党的全面领导，强化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、落

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具体举措，将加强高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

治工作的要求进一步制度化。要认真总结章程制定以来学校改革

发展取得的新进展新经验，认真研究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对学

校提出的新要求，深入思考新时代学校改革发展的目标定位，进

一步强化基础创新、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。要着力结合实际，创

新和完善学校内部制度规范，使学校制度体系更加健全，治理结

构更加完备。要注重进一步凝练学校办学特色、明确改革方向，

完善自我监督机制，为引领学校下一阶段的改革发展提供制度保

障。

三、遵循程序，注重实效。要严格按照《高等学校章程制定

暂行办法》规定的程序推进章程修订工作，做到修订前充分调研

论证、修订草案充分征求意见、修订送审稿按规定审议决策。要

全面深入组织开展理论和实践研究，广泛征求政府有关部门、校

内组织、师生员工、校友等各方面的意见，着力回应人民群众关

心的现实问题。对各方面意见要认真研究，有重大意见分歧的，

要进行充分论证，征求意见情况和意见采纳情况应当在提交审议

时作出说明。高校报请核准章程修正案时，应提交章程修正案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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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说明（其中应包括校内征求意见及公开征求意见情况、风险分

析及应对举措等内容）、修订条款对照表及修改的依据与理由。

四、全面部署，尽快启动。各高校要建立主要负责同志亲自

牵头的章程修订工作领导机制，组织专门的章程修订工作班子。

要明确修订工作的时间表、任务图，明确时间节点，提高工作效

率。原则上教育部部属高校应当在 2022年 6月底前将章程修正案

报教育部核准（2017年以来已经完成章程修订的高校可以视情况

安排修订工作），其他中央部门所属高校报主管部门初步审核。各

省级教育部门要尽快部署本省（区、市）所属高校的章程修订工

作，在 2022年 12月底前完成地方高校章程的新一轮修订工作。

各地、各高校章程修订工作进展情况和有关意见建议，请及

时报我部（政策法规司）。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杨程 010-66097389）

教育部办公厅

2021年 10月 28日


